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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专利申请的类型

专利申请分为发明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。针对产 

品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，可以申请发明专 

利；针对产品的形状、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 

技术方案，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；针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 

形状、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、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 

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，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。

2．申请专利应当提交哪些申请文件

（1）申请发明专利的，申请文件应当包括：发明专利请求 

书、说明书摘要（必要时应当指定摘要附图）、权利要求书、说 

明书（必要时应当提交说明书附图）。

涉及氨基酸或者核苷酸序列的发明专利申请，应把该序列表

作 为说明书的一个单独部分提交。对于电子申请，应当提交符

合规定的计算机可读形式序列表。对于纸件申请，提交单独编页

的序列表和与该序列表内容一致的计算机可读形式副本。

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，申请人应当在请求书中对遗 

传资源的来源予以说明，并填写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，写明 

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。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 

的，应当陈述理由。

（2）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，申请文件应当包括：实用新型 

专利请求书、说明书摘要（必要时应当指定摘要附图）、权利要 

求书、说明书、说明书附图。

（3）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，申请文件应当包括：外观设计 

专利请求书、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（要求保护色彩的，应当提 

交彩色图片或者照片）以及外观设计简要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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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．申请文件

专利请求书中申请专利的类别应当明确。请求书中应写明申

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地址等信息。

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、完整的说明，以所

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。必要的时候，应当有附图。

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。

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，清楚、简要地限定要求专 

利保护的范围。

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 

外观设计。

申请文件各部分一律使用中文。外国人名、地名和科技术语 

如没有统一中文译文，应当在中文译文后的括号内注明原文。

4．专利申请提交形式

申请人可以使用电子形式或者纸件形式提交专利申请。

（1）申请人以电子形式提交专利申请的，应当在专利业务

办理系统办理用户注册手续，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网页版或者

客户端向专利局提交申请文件及其他文件。详细介绍，请参见

《电子申请指南》分册。

（2）申请人以纸件形式提交专利申请的，可以将申请文件

当面交到专利局的受理窗口或寄交至“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

理处”（以下简称专利局受理处），也可以当面交到专利局代

办处的受理窗口或寄交至“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×××代办

处”。一件信函中应当只包含同一申请的文件。

目前专利局在北京、沈阳、济南、长沙、成都、南京、上 

海、广州、西安、武汉、郑州、天津、石家庄、哈尔滨、长春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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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、贵阳、杭州、重庆、深圳、福州、南宁、乌鲁木齐、南 

昌、银川、合肥、苏州、海口、兰州、太原、西宁、呼和浩特、 

青岛、拉萨等城市设立代办处。专利局代办处的详细信息可登录

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。

5．使用统一制定的表格

纸件形式的专利申请及后续手续办理应当使用专利局统一

制定的表格。这些表格可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首页的“表

格下载”栏进行下载。

各种文件一律采用A4尺寸的纸张打印。

申请文件的纸张应当单面、纵向使用。文字应当自左向右 

排列，纸张左边和上边应当各留25毫米空白，右边和下边应当 

各留15毫米空白。

6．申请文件中文字和附图的要求

纸件形式的各种文件应当用宋体、仿宋体或楷体打字或印 

刷，字迹呈黑色，字体和行距适中。

申请文件各部分都应当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页码。

申请文件中有附图的，应当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

绘制，线条应当均匀清晰，不易擦去，没有涂改。不得使用工程

蓝图作为附图。

7．证明文件

办理专利申请相关手续要附具证明文件的，各种证明文件应 

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或者由当事人签署。各种证明文件应当是 

原件；证明文件是复印件的，应当经公证或者由出具证明文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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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加盖公章予以确认（原件在专利局备案确认的除外）。

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文件是外文的，应当附有中文题录译文。

8．委托专利代理机构

中国内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 

办理专利申请手续，也可以自行办理相关手续。

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、外国企业或 

者外国其他组织单独申请专利，或者作为代表人申请专利，应当 

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。

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、澳门或者台湾 

地区的申请人单独申请专利，或者作为代表人申请专利，应当委 

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。

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是依照专利代理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知 

识产权局批准成立的，具体名录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阅。

9．签字或者盖章

向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其他文件，应当按照规定 

签字或者盖章。其中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申请，应当由申请人 

（或专利权人）、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， 

办理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，应当由全体权利人签字或者盖 

章；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的，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，必要时 

还应当由申请人（或专利权人）、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表人 

签字或者盖章。

10．同日申请说明

相同的申请人同一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发明专利又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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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实用新型专利的，应当在发明专利请求书和实用新型专利请求 

书中分别注明。

11．专利申请内容的单一性要求

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 

新型。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， 

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。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 

观设计。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，或者属于同一类别 

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的外观设计，可以作为 

一件申请提出。

12．专利申请的受理

专利局受理处或专利局代办处收到专利申请后，对符合受理

条件的申请，将确定申请日，给予申请号，发出专利申请受理通

知书、缴纳申请费通知书或收费减缴审批通知书。
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将发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。

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

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更

正。

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向专利局受理处邮寄专利申请文件的，自文件被专利局接收

之日起三十日未收到专利局通知的，申请人应当及时使用挂号号

码向专利局查询。

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姓名或名称、地址等著录项目信息有变

动的，应当及时向专利局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；申请人或专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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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与专利代理机构的委托关系发生变化的，也应当及时向专利

局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。

13．申请日的确定

电子申请：以符合规定的文件格式、数据标准、操作规范和

传输方式的申请文件进入专利局指定的特定电子系统的日期为申

请日。

纸件申请：向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窗口直接递交的专

利申请，以收到日为申请日；通过邮局邮寄递交到专利局受理

处或者代办处的专利申请，以信封上的寄出邮戳日为申请日；

信封上无寄出邮戳或者寄出的邮戳日不清晰或者异常的，以专

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收到日为申请日。通过速递公司递交到

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的专利申请，以收到日为申请日。邮

寄或者递交到专利局非受理部门或者个人的专利申请，其邮寄

日或者递交日不具有确定申请日的效力，以受理处或者代办处

实际收到日为申请日。

14．援引加入

申请人在首次递交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时要求了优先 

权，且提出援引加入声明的，如果专利申请文件中缺少或者错误 

提交权利要求书、说明书（实用新型无附图）或者权利要求书、 

说明书的部分内容，可以在首次递交专利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或 

者收到补交遗漏文件通知书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交确认援引加入声 

明，以援引在先申请文件的方式补交上述文件。补交遗漏文件后 

满足受理条件的，以首次递交文件的日期为申请日；未在规定期 

限内通过援引在先申请补交遗漏文件或者补交后仍不满足受理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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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，文件不予受理。

分案申请不适用援引加入相关规定。

15．申请日的更正

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该通知书上记载的 

申请日与邮寄该申请文件日期不一致的，可以在递交专利申请文 

件之日起两个月内或者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一个月内 

提出申请日更正请求，附具收寄专利申请文件的邮局出具的寄出

日期的有效证明，该证明中注明的寄出挂号号码应与请求书中记

录的挂号号码一致。挂号信的存根可以作为上述有效证明。

16．申请费的缴纳时间

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或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

15日内缴纳申请费和通知书中提及的其他专利费用。

缴费需写明相应的申请号、费用名称及分项金额。

　　

17．如何缴纳费用

（1）注册专利业务办理系统，登录系统网页版或者手机移动

端，使用网上缴费方式缴纳专利费用。 

（2）通过银行或邮局汇付专利费用。详细信息及要求，请登录

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看。

（3）通过专利局或专利局代办处的窗口缴纳专利费用。

关于专利费用的其他问题，请参见《专利缴费服务指南》分册。

　

18．专利审批程序

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主要包括受理、初步审查、公布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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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质审查以及授权五个阶段。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

审批程序主要包括受理、初步审查和授权三个阶段。

　　

19．对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

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专利局发

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，可

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。

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，可

以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。

20．答复专利局的各种通知书

（1）当事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，针对审查意见通知书或 

补正通知书等指出的问题进行答复。答复可以表示同意审查员的

意见，按照通知书要求办理补正或者对申请进行修改；不同意审

查员意见的，应陈述意见及理由。答复时应注明申请号、所答复

的通知书名称、发文日等信息。

（2）属于格式或者手续方面的缺陷，一般可以通过补正消 

除缺陷；明显实质性缺陷一般难以通过补正或者修改消除，多 

数情况下只能就是否存在或属于明显实质性缺陷进行申辩和陈 

述意见。

（3）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补正或者修改均不得 

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，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 

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。修改文件应当按照规 

定格式提交替换页。

（4）答复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提交文件。一般补正形式问 题

或手续方面的问题使用补正书，修改申请的实质内容使用意见陈 



专利申请指南

Pa
te
nt
 A

pp
lic

an
t ’s

 G
ui
de
lin
e

9

述书，申请人不同意审查员意见，进行申辩时使用意见陈述书。

（5）答复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时，应当重新提交办理手续的 

请求书，并消除通知书中指出的缺陷。

　　

21．驳回申请和请求复审

在审查程序中，申请人应审查员要求陈述意见或进行修改或 

补正以后，专利局认为申请仍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

的，将作出驳回申请的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申请人对专利局驳

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家知

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。请求复审应当提交

复审请求书，说明复审的理由。为了支持复审理由或者消除申请

文件中的缺陷，申请人在请求复审时，可以附具有关证明文件或

资料，也可以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，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

定指出的缺陷。复审请求应当由全体申请人共同提出。复审请求

还应当缴纳复审费。申请人对复审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通知

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22．办理专利权登记手续

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，发明专利申请经 

实质审查，未发现驳回理由的，专利局将发出授权通知书和办理 

登记手续通知书。申请人接到授权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

以后，应当按照通知的要求在两个月之内办理登记手续。未在规 

定的期限内办理登记手续的，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。

23．专利权的维持

专利申请被授予专利权后，专利权人应于上一年度期满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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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下一年度的年费。期满未缴纳或未缴足的，专利权人可以

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补缴，同时按补缴年费或

滞纳金时所处的滞纳金时段缴纳滞纳金。补缴期满年费和滞纳

金未缴纳的或者缴纳数额不足的，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

之日起终止。

24．专利权的终止

专利权终止的原因可分为：

（1）专利权期满终止：发明专利权保护期限20年，实用新

型专利权保护期限10年，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期限15年。

（2）未缴费终止：专利年费滞纳期满申请人仍未缴纳或缴 

足年费及滞纳金的，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。

（3）专利权人主动请求放弃其专利权。

25．申请权（或专利权）的恢复

当事人因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，可以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处 

分决定之日起两个月内，向专利局请求恢复权利。请求恢复权利 

的，应当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，说明耽误期限的正当理由，并缴 

纳恢复权利请求费。

请求人在请求恢复权利的同时，还应当办理权利丧失前应当 

办理的相应手续，消除造成权利丧失的原因。

申请人因未缴纳申请费，其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，在请

求 恢复权利的同时，还应当补缴规定的申请费；申请人因逾期

未答复审查员意见，其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，在请求恢复权

利的同时，还应当补交答复文件；申请人因逾期未办理实质审

查请求手续，其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的，在请求恢复权利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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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还应当补交实质审查请求书和/或补缴实质审查请求费；申

请人因未办理登记手续被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，在请求恢复

权利的同时，还应当补缴授权当年的年费；专利权人因未缴纳

年费，其专利权被终止的，在请求恢复权利的同时，还应当补

缴相应年费和滞纳金。

申请人（或专利权人）对专利局发出的处分决定有异议 

的，应当先办理恢复权利手续，然后提交意见陈述书向专利局 

陈述意见。

26．专利权期限补偿

自发明专利申请日起满四年，且自实质审查请求之日起满三

年后授予发明专利权的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

求，就发明专利在授权过程中的不合理延迟给予专利权期限补

偿，但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理延迟除外。

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，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 

可的新药相关发明专利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 

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。补偿期限不超过五年，新药批准上市后总 

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十四年。

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的，专利权人应当自专利授权公告 

之日起3个月内向专利局提出，并缴纳相应费用。

　

27．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

专利申请自公告授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该专利权 

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，可以请求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 

理部宣告该专利权无效。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， 

应当按规定缴纳无效宣告请求费，提交无效宣告请求书和必要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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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，无效宣告请求应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，具体说明无效宣 

告请求的理由，并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。任何一方当事人 

对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

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发生法律

效力以后，由专利局予以登记和公告。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

始即不存在。

28．专利登记簿的法律效力

专利局在授予专利权时，建立专利登记簿，专利登记簿与专 

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一致，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；专利权授予 

之后，专利的法律状态变更仅在专利登记簿上记载，由此导致专 

利登记簿与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，以专利登记簿上记 

载的法律状态为准。

专利权授予公告之后，任何人都可以向专利局请求出具该专

利的专利登记簿副本。专利登记簿副本可以作为证明专利法律状

态的凭证。

29．向外国申请专利前的保密审查

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 

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前，应当向专利 

局提出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。经审查确定该申请涉及国 

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就该发 

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内容向外国申请专利。

提出向外国申请专利前的保密审查请求有下列三种方式：

（1）以技术方案形式单独提出保密审查请求。申请人应当 

提交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和技术方案说明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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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申请中国专利的同时或之后提出保密审查请求。申请 

人应当提交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。

（3）向专利局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，视为同时提出了保密 

审查请求，不需要单独提交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。

30．常用信息

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：https://www.cnipa.gov.cn

专利业务办理系统：https://cponline.cnipa.gov.cn 

电子申请咨询邮箱：cponline@cnipa.gov.cn

国家知识产权局咨询电话：010－62356655

专利检索、专利分析、翻译服务电话：010－81938800 

知识产权出版社购书电话：010－82000860转8216

邮寄专利申请相关文件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

6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（邮政编码：100088）

邮寄复审和无效宣告相关文件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 

西土城路6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（邮政编 

码：100088）


